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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

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年伊始，先话农桑，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放在经济工

作首位的决心。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稳定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大

局。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全有能力坚持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邓

小平同志确立的国民经济 “三步走”战略。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约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农业连续3年

获得丰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

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人均占有资源相对短缺，农业基础仍相当

脆弱，物质装备水平不高，抗灾能力不强，生产增长方式落后和

效益低下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位，继续

加大抓农业的力度，尽快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切实推

进农村经济体制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们必须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与

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

发展。

    《县乡村干部培训丛书》内容涉及农村工作坚持深化改革，转

变观念，走农业产业化之路;种子工程、水利建设;土地的管理

与开发;坚持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乡镇企业制度、股份合作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农村工

作的法律法规政策等。该套丛书是我们学习党中央关于农业和农

村发展方针政策的一次尝试。

    由于水平有限，写作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失误之处，敬请

读者指正。

编撰者

199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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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重要性

    土地是地球表面的陆地部分，是由土壤、岩石等堆积而成的

场所，这是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讲，土地是由土壤、地貌、岩

石、植被、气候、水文等因素所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既是自然

本身的产物，同时也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生产活动的成果。人

们通常所说的土地一般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原、荒地、河

流、湖泊、滩涂、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旅游及国防等特殊用地和暂不能利用的其他土地。

    可以看出，土地和土壤是有区别的。土地的含义要比土壤广

泛得多，土壤只是土地表面的附属物，土壤可以搬动，而土地却

无法用人力搬动。

    土地和国土也是有区别的。国土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权管辖范

围内的整个版图，一般包括一个国家的所有陆地、河流、湖泊、内

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它们的下层和上空。土地只是国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含义和范围却比国土更小一些。

    1.土地的自然特性和经济特性

    土地是自然本身的产物，土地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不以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土地具有下面一些自然属性:

    (1)土地面积的有限性。列宁曾经指出，土地有限是一个普

遍现象。确实，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土地的面

积也是不会再增加的。虽然通过人类的劳动，人们可以改良已有

的土地，把不适宜耕种的荒山、荒地、滩涂等改造成为耕地，把

低产的耕地改良成为高产的良田，或者改善土地的利用结构，影

响土地的利用状况，但是，土地的面积仍然是有限的。人类必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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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到土地面积的有限性，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

地，使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2)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土地是自然的产物，土地分布在地

球上的哪个部位是固定的，不能像其他生产资料那样随意移动。由

于土地的位置不能移动，客观上就要求人们在向土地投资的时候，

特别是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必须事先进行全面的土地利用规划，

充分考虑到土地的长远利用状况，讲求投资的效益。

    (3) 土地利用的永久性。一般生产资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

受到磨损，减少其有用的特性，甚至最后全部报废。但土地这种

生产资料在使用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进行有

效的保护和整治，不但不会被磨损，而且其肥力还可能不断提高。

就是说，土地的肥力可以随着耕作方法的日益合理化和农业技术

的进步而不断提高。所以，土地是可以永续利用的。但在另一方

面，如果土地使用不当，进行掠夺式经营，也会使土地肥力不断

下降，甚至遭到破坏。

    (4)土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性。由于土地的位置是固定的，不

同地区土地的地理位置不同、地层和土壤结构不同、地形和地势

不同，因而，光、气、水、热、肥等自然条件也都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地块之间，自然条件也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人们必须因地制宜地区分不同情况对土地加以利用，才能

收到更好的效果。

    当然，土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构成社会土

地关系的客体。这就是土地的两重性。因为土地在被人类利用的

过程中，总是会反映出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生产关系，如

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关系。这些关系则是构成社会土地关

系的基础，并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性质，构成了土地的社会经济属

性。

    2.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地位

    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植物和动物的种植、饲养来取得人类所



需要的各种产品，包括种植业和饲养业，还有农村工业。土地在

农业生产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1)种植业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农业中的种植业是农村生产

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是利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栽培以

取得各种植物产品的生产部门，具体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

菜、果树、林木、药材、水生植物等各种植物的栽培，也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农业和林业生产。农业和林业都以活的植物为生产

对象，而这些植物必须生长在具有一定土壤肥力和光照条件的土

地上。因此，土地不仅是生产过程和生产者进行生产活动的场所，

而且也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人们在土地上进行耕作劳动

时，土地就是劳动的直接对象。在种植业的生产过程中，土地实

际上直接参加了农产品的形成。

    土地在种植业的生产中既是劳动资料，又是劳动对象。土地

不仅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而且也是无法取代的基本生产资

料。

    (2) 饲养业对土地的依赖关系。饲养业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

重要部门，它是利用动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饲养而取得各种

动物产品的生产部门，包括养畜、养禽、养蚕、养蜂和养鱼等，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畜牧业和渔业生产。饲养业以动物的饲养为生

产对象。

    饲养业对土地的依赖体现在两个方面:①饲养各种动物都必

须要有或大或小的饲养场地，如养猪场、养鸡场、鱼塘等。没有

一定的场地，就无法饲养动物。②饲养动物还必须有相应的饲料，

饲料的主要来源则必须依靠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或生长在水面、

水中的生物。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不占用耕地、不食用粮食的养蜂

业，蜜蜂也必须采集花粉、花蜜，而花粉、花蜜又只能来自生长

在土地上的农作物、果树或其他林木。显然，养蜂也不能没有蜜

源植物作为“饲料”。因此，发展饲养业，土地也是不可缺少的生

产资料。



    (3) 农村工业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农村工业的发展必须根据

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发挥当地优势，才

能真正具有生命力。因此，农村工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依赖

土地。一方面，新建、扩大农村中的乡镇企业，都必须有一定的

生产经营场地。另一方面，农村工业的主要原材料也取之于农业。

比如，面粉厂、酿酒厂、木材厂、油厂等都要利用种植业的产品，

屠宰厂、奶粉厂、水产加工厂等则需要养殖业的产品作为生产原

料。因此，农村工业通过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也间接地依赖于

土地。

    总之，土地在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而且，土地也是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

生产资料，还是农村居民和农村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场所。

    3.土地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土地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中，而且体现在整个人

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上。更广泛地说，土地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土地是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立足场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都离不开土地。马克思早就指出:土地⋯⋯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

的生存条件和生殖条件。人类自出现以后，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

之缘。没有土地，人类就不能生存;就好比没有空气、阳光、水

等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一样。人类需要从土地中得到衣、食、住、

行的基本条件，我国古代就有 “存土比存财好”的说法，这表明

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了土地是人类的生存条件的道理。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活动更加广泛，但人类的生产、

生活、文化娱乐和其他各种活动，都要以土地为活动的场所。人

类离开了土地，人类的活动就失去了立足的场所。所以，土地既

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人类活动的立足场所。

    (2) 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人类把自己的劳动施加于

土地上，并从土地上制造出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来满足



人类的生活需要。例如，人类砍伐原始森林，开采地下矿藏，上

地都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3)土地是人类必需的物质条件。土地不仅是劳动对象，而

且，土地本身还是劳动资料，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物质

条件。在农业生产中，首先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土地用以耕种农作

物，饲养动物，否则，就不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各种农畜产品，也

就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即使在非农业生产中，土地也

属于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土地要给生产者提供生活的立足之地，

还要给生产者的劳动过程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和作业空间。没有

土地，劳动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不能完全进行。土地是人类

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必需具备的物质条件。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立足之本，

是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物质条件，也是不可替代的基本

生产资料。对于土地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加强土地管理的意义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创造社会财

富的主要源泉。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较少，而且还有不断减少的

趋势，因而，土地、特别是耕地，与人口增长、生产建设、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我国的土地和耕地情

况的现状来看，加强土地管理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I.我国土地的墓本国情

    概而言之，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已接近12亿，约占世界

总人口的1/4，人均土地占有量却不到世界人均土地占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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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具体来说，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具有以下特点:

    (1)土地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我国土地幅员面积为960

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占亚洲面积的1/4。但
是，按人均计算，我国却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目前，

我国人均占有土地13亩左右，只有全世界平均数44.5亩的1/3,

是加拿大的1/47，苏联的1/9，美国的1/4。更为严重的是，我国

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4亩，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4多一点，是澳

大利亚的1/34，加拿大的1/20，苏联的1/9，美国的1/8，印度

的2/5。按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多少排序，我国名列第67位。因

此，我国t一直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22%的人口，土

地的压力一直很大。

    (2)土地资源丰富，但难以利用的面积大。我国地域辽阔，自

然条件复杂，形成了极为复杂而多样的土地类型，应该说，土地

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东部地区是平原和丘陵;西部大多是山地、高

原和盆地，形成了主要的牧区、林区。全国90%以上的耕地和内

陆水域分布在东南部，50%以上的林地集中在东北部和西南部地

区，85%以上的草地则分布在西北部地区。

    但是，在我国的土地总面积中，高原、山地、丘陵约占69%,

全国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冰川及永久积雪、石山、裸地等面

积，将近占全国土地的1/3。而且，我国土地开发的历史悠久，绝

大部分宜垦土地早已开垦耕种，土地的后备资源十分有限，质量

较好的宜垦荒地资源数量更少。据初步统计表明，我国现有土地

后备资源约18.8亿亩，其中宜垦土地约为5亿亩，质量较好的宜

农土地只有2亿亩左右。

    (3)水土资源分布不平衡。我国水资源总量大约是28 000亿

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其中，地下天然水资源8 000多万立方米。

但是，人均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列第88位。更重要的

是，长江、珠江及西南诸河流域的水量占全国总水量的82.3吓，而

这些地区的耕地仅占全国耕地总量的36%;相反，黄河、淮河及



北方诸河流域的水量只占全国总水量的17%，而耕地却占全国耕

地总量的63. 7环。特别是西北、华北地区，土地缺水状况尤为严

重。再加上我国处于季雨地带，水资源的时间分布不平衡，也使

季节性和地区性缺水的矛盾更加尖锐。

    2.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动态矛盾

    以上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土地基本国情的现状，即静态状况。用

发展的眼光来看，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不断增加与耕地不断减少

的动态变化，将会给我们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供应，带来越

来越大的压力，搞不好，甚至会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

    (1)人口增长的趋势。人口的数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不断

增长的趋势。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16世纪全球人口每年增长不

到。.1%, 18世纪里每年增长0. 5%，到本世纪每年增长1. 5%以

上。因此世界人口数量不仅迅速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也在加快。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之一。早在唐、宋的繁荣时期，人

口就有大幅度的增加，人口的基数一直很大。据统计，从新中国

成立到1957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 4%，从1957年到

1978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上升到3.1肠。1978年以后，虽然国家比

较严格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但

由于人口基数大，加上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确实面临不少实际

困难，所以，人口的增长率仍是世界上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目前，

全国人口已超过12亿，而且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短

期内还难以扭转，因为人口的增长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

    (2)耕地减少的势头。我国的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0%左

石，耕地面积很小。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长期推行土地

无偿使用的行政划拨制度，加上大跃进时期大搞 “一平二调”以

及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使耕地面积不断一下降。从1949年

到1957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每年减少0. 6%，从1957年到1978

年，人均耕地面积每年减少1. 9%。仅在1957年到1977年的20
年中，我国就减少耕地面积达43 600万亩，相当于广东、广西、云



南、四川等11个省 (自治区)耕地面积的总和，大体上是两年减

少一个省的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2 200万亩。耕地急剧减少和

人口大量增加，使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从1957年的2. 59亩

下降到1977年的1. 57亩。到1985年又进一步下降为人均1. 38

田 。

    随着80年代的经济发展，耕地面积仍在进一步下降。其主要

原因是:①农业内部进行结构调整，把一部分良田改种果树、改

挖鱼塘等，占用了大量耕地;②工业建设、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

需要占用一部分耕地;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使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也比较方便，必然要占用

不少耕地;④农民建房和农村小城镇建设占用耕地。

    从近几年的情况，占用耕地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因

素，比如盲目圈地建设开发区，造成大片耕地荒芜，甚至荒废;农

民建房超标准占用耕地;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过多;乡镇企业遍地

开花，布局混乱，乱占多占耕地等，都迫切需要加强管理。

    (3)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可能日益激化。综上所述，我国人口

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了，而且正在日益恶化。从近几年的

情况看，全国人口每年大约增长1 400万人左右，尽管各地普遍实

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且把计划生育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

策，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比较严格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手

段，强化了对计划生育和人口增长的管理。但是，人口的增长也

有自身的规律性，我们只能利用、不能违背这种规律。根据我国

现有人口的构成状况来看，近期内还不可能扭转人口继续增长的

局面。

    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又必须占用一部分耕地，每年的

非农建设用地、农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发展占地以及农民建房

占地等，大体需要占用耕地1 000万亩，有时甚至更多。为增加耕

地面积，国家也鼓励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开垦荒地，把低产劣

地改造成为高产良田，使全国每年可以增加耕地500万亩左右。这



样，每年净减少耕地在500万亩左右。1994年全国实际净减少耕

地近 600万亩。

    因此，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越

来越尖锐，土地，特别是耕地就显得越来越宝贵。

    4.加强土地管理具有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土地

与人口增加，土地与建设用地扩大，特别是耕地与农业生产的矛

盾必将日益尖锐。土地间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乃至整个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因素。因此，我

们必须贯彻执行 《土地管理法》规定的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

地”的方针，切实加强土地管理。

    (1)加强土地管理是贯彻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为了向全国

人民强调土地的重要性加强土地管理的紧迫性，党中央、国务院

确定，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是从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把土地

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认识，引起了全党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加

强土地管理，正是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是我们必须长

期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

    (2) 加强土地管理是维护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保障。我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公有制，法律严格禁止买卖土地，经

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占用土地，也必须依法申请批

准，而且，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严禁以任何形式取得土地的所

有权。要真正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就要依靠加强管理，综合运

用法A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从严管理，维护
土地公有制不受侵害。否则，如果管理松懈，就会出现种种侵害

土地公有制的现象，土地的所有权就可能通过种种形式归私人所

有。这类现象发展下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随

着土地私有化的不断扩大而逐渐改变国家的性质。可见，加强管

理，依法、科学地管好土地，确保国家和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不受侵占，是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乃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重要保障。

    (3) 加强土地管理是实现土地宏观控制的重要前提。土地是
生产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和自然基础，特别是在农业生产

中，土地更是不可替代的主要生产资料。无论发展农业，还是进

行非农业建设，都需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怎样在不同的生产

部门进行分配，就需要进行宏观上的协调，兼顾各方，统筹安排，

即国家必须对用地实行宏观控制。比如下达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的数量指标，限制各地占用耕地的数量。从而逐步建立最优化的

用地结构，保证土地的充分、合理利用。加强土地管理则是对用

地实现有效的宏观控制的前提。如果不加强管理，用地单位随意

占用土地、耕地，下达的占用耕地指标一再被突破，就难以实现

有效的宏观控制。只有加强管理，严格限制占用土地、特别是耕

地，用地必须经过审批，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从严查

处，才能为国家统筹兼顾、合理用地，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创

造较好的前提条件。

土 地 所 有 权

    土地所有权是指土地所有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拥有

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土地

所有制在法律上的体现。

    1.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先后出现了五种土地所

有制形式，包括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所有制、奴隶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土地所有

制。其中，除原始公社和社会主义实行土地公有制以外，其他三



种土地所有制形式都是土地私有制。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具体包括两种形

式，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土地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土地。《宪法》第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管理法》第2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土

地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即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具体反映，体现了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占有土地的形式以及占有和支配土地生产成果的经济形

式。

    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两种形式都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

变革而逐步形成的。

    (1)土地全民所有制的形成。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土地公有制。

    例如，在1944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中就明

确规定:下列各种土地，均为公有:①军事工事及要塞区域的土

地;②公共交通的道路;③公共需要的河流和其他天然水资源;④

凡不属于私有的矿产地、盐地、荒地、森林、名胜、古迹等;⑤

依法没收归公的土地;⑥其他一切未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一

切土地。除此以外，草案还明确规定:“凡公有土地，除法令有特

殊规定者外，一般由当地县、市政府统一登记管理，其所有权属

于边区政府，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侵占。”

    此后，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

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明确指出:废除

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泊沼泽等归

政府管理。根据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要求，到195。年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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